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项目名称 优抚安置工作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其他

计划开始日期 2021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-12-31

项目总金额
（万元）

141.00 
本年度项目金额

（万元）
141.00 

财政拨款资金
（万元）

141.00 其他资金（万元） 0.00

中央转移支付资
金（万元）

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（万元） 0.00

项目概况

1.根据《民政部关于建立优抚医院医疗巡诊制度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2〕86号）和深圳市抚恤定补优待对
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（深民〔2011〕52号）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强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，每年组织
开展重点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和组织开展“送医送药义诊活动”。
2.根据《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警备区 关于调整完善兵役政策的通知》（深民〔2018〕
29号）文件精神，建立对军人军属家庭慰问制度，积极开展为现役义务兵双亲每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。
3.为保障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医疗待遇，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
的通知》（深府〔2016〕94号）和《深圳市民政局关于做好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健工作的函》（深民
函〔2010〕917号）文件精神，每年户籍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到市保健办进行健康体检，向市医保局拨付一
至六级残疾军人专项医疗补助资金。
4.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
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》（深发改〔2020〕229 号）文件规定，当联动机制达到启动时，由我局负责组织
发放本部门保障对象的价格临时补贴。

项目用途

（一）优抚对象及军人军属家庭慰问工作
（二）送医送药义诊活动
（三）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专项医疗保险补助
（四）优抚对象价格临时补贴

固定资产采购金
额

0.00 采购品目 0

项目总(中期)目
标

1.做好我区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；切实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感；
2.落实党和政府对重点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；
3.保障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医疗待遇；
4.按照方便、便捷的原则，实现优抚对象医疗费用信息共享。建立“一站式”结算平台，将我市享受抚恤
补助且由政府资助参加我市综合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的住院医疗费、政府医疗补助费、医疗机构医疗减
免在医疗机构实现即时结算，切实解决重点优抚对象报销环节多和周期长的问题。

年度绩效目标

1.做好我区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；切实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感；
2.落实党和政府对重点优抚对象的关心关爱；
3.保障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医疗待遇；
4.按照方便、便捷的原则，实现优抚对象医疗费用信息共享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

产出目标

数量

优抚对象人数
当年统计人数

辖区户籍享受定恤定补的
优抚对象

现役义务兵双亲 当年统计人数
辖区户籍享受定恤定补的

优抚对象

质量

落实党和政府对重点优抚
对象的关心关爱

100%
辖区户籍享受定恤定补的

优抚对象

实现优抚对象医疗费用信
息共享

100%
辖区户籍享受定恤定补的

优抚对象

时效 服务全年 完成100%
辖区户籍享受定恤定补的

优抚对象

效果目标

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

效果目标

社会效益
切实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

感
98% 调查问卷

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满意度
切实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

感
95%以上 调查问卷


